
招标公告 

 

为了规范我校政府采购工作，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确保招投标工作的公开、透明、公平和公正，我校以公开遴选方

式，选择招标代理机构为我校货物、服务、工程类项目招标采购项目

提供代理服务。有关事项如下： 

一、项目名称：西安音乐学院招标代理机构遴选项目。 

二、项目内容：货物、服务、工程类项目招标采购代理服务。 

三、服务期限：本次服务期限为自签订代理协议之日起壹年；在

符合资质条件要求的社会代理机构中择优选择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

构，负责我校政府采购项目的招标代理业务，服务期间中标单位如有

不良记录出现，学校有权立刻暂停或取消中标单位的服务资格，并做

出相应的处罚。 

四、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并出

具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国家规定的相关证明，

自然人参与的提供其身份证明。 

2.陕西省政府采购网备案的招标代理机构。 

3.授权代表参加遴选时，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

证；法定代表人参加遴选时，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财务状况报告：提供经审计的 2019年度的财务报告。 



5.税收缴纳证明：提供遴选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已缴纳的纳税证明

材料。 

6.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提供遴选截止时间前至少一个月的

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

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单位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7.申请人应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其主体信用记录

无失信被执行人、不在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之中、不在政府

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之中，否则其本次遴选将被拒绝。 

8.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专属规范的开、评标室。 

9.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专业能力承诺。 

10.近三年内类似高校业绩，请提供合同复印件。 

五、报名方式： 

1.报名时间：2020年 11月 4日至 2020年 11月 8日。 

2.报名地点：西安音乐学院三号教学楼二楼办公室 

联系人：翟老师、任老师   

 电话：88667464。 

3.报名资料：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及

相关公司资料汇总。 

4.未经报名登记其遴选将被拒绝。 

六、遴选申请文件接收截止时间及遴选时间和地点： 



1.遴选申请文件接收截止时间： 2020年 11 月 12日上午 9点（北

京时间）,逾期递交的遴选申请文件不予受理。 

2.遴选时间：2020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9点（如有变更另行通

知）。 

3.遴选地点：西安音乐学院院内（如有变更另行通知）。 

七、遴选申请人对本次遴选活动事项如有疑问，请在遴选申请文

件接收截止时间两日前以书面形式（有效签署的原件并加盖公章）提

交到西安音乐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逾期递交不予受理。 

 

 

 

国有资产管理处 

2020年 11月 4日 

 


